附件1：

江门市委党校对外培训合作项目需求情况

一、项目背景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，努力提高党校工作水平，结合市委中心工作要求，我校扎实做好对外培训工作，不断扩大干部培训覆盖面，有效发挥党校干部培训主渠道、主阵地作用，吸引了省内外各类党员干部培训班前来我校开展异地培训，取得良好的培训效果，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。
但由于我校软硬件设施建设时间长，随着培训需求的日益增长，现有条件明显不足，承接能力已趋于饱和，难以适应新时代干部培训的发展变化要求。为进一步提高我校对外培训服务能力，提升培训质量，现面向社会具有相关培训资质和服务管理能力的供应商进行招选。我校将从方案的科学合理性、可行性，项目团队实力和工作经验等方面，对投标供应商进行综合评价，择优遴选1家供应商作为对外培训项目合作单位。
二、项目实施依据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《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（试行）》和江门市财政局采购管理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，结合我校《采购管理内部控制制度（试行）》要求，本项目由我校采购评审小组对符合资质的供应商进行综合评审，将评审结果报校委会审议研究通过，公示无异议后，与中标供应商签订合作协议；后续按照一班一议形式，由我校审定委托培训方案后合作实施。
三、项目需求
针对党校对外培训工作特点和管理要求，协助组织实施教学活动，做好后勤保障服务和相关管理工作。服务过程中，要严格按照《中国共产党党校（行政学院）工作条例》《干部教育培训学员管理规定》等法规制度进行管理，并服从我校的工作安排与监督。
（1） [bookmark: _GoBack]培训开班前，服务商应按照我校制订的培训方案进行沟通确认，根据培训规模落实好管理人员和服务方案，如有需要，应组织主办方和我校工作人员共同开展教学点考察。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学员（含组织培训的工作人员）住宿餐饮和培训场地预订、培训资料印制、师资安排、教学交通、现场教学点预约、学员安全管理等教学保障配套服务。服务方案经我校审核同意，并签订培训合作协议后开展。服务商应配合我校做好全程保密工作，相关内容未经允许不得对外公开，如造成泄密事故，我校有权追究相关法律责任并取消合作。
（2） 培训过程中，服务商应严格执行服务方案规定内容，由指定的管理人员做好培训全程跟班服务，并按照《干部教育培训学员管理规定》和我校《对外培训管理制度》等规定要求，严肃做好课堂学习和学员生活纪律管理。如遇突发情况，应根据应急预案，第一时间与主办方带班人员商定并做好现场应急处置，同时要向我校教务二科负责人及时反馈处理情况，并按要求对培训方案进行动态调整，确保培训顺利实施。
（3） 培训结束后，服务商应配合我校做好服务质量问卷调查，如出现投诉或其它负面评价，服务商应作出情况说明，我校有权依据实际情况对服务费用进行相应扣减。服务商应做好培训档案整理并完整移交我校管理。服务商根据实际服务内容，做好费用结算清单，经我校审核同意后，开具正规发票交我校转账结算。
四、结算方式
按照《中央和国家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》（财行〔2016〕540号）、《省直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培训费管理办法》（粤财行〔2017〕260号）、《市直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培训费管理办法》（江财行〔2017〕48号）和我校《财务管理制度》《采购管理内部控制制度（试行）》等文件要求，依据每次具体工作内容，按次按实结算。
五、服务期限
自协议签订之日起两年。





